
附件1：

兖州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联席会议

成   员   名   单

总召集人：邱培友  （区委常委、副区长）

李  勇  （副区长）

召集人：宋吉民  （区商务局局长）

张  勇  （区环保局局长）

成    员：闫庆章  （区发改局主任科员）

付广建  （区经信局副局长）

刘学民  （区公安局副局长）

韩兆玉  （区财政局副局长）

蒋宁东  （区交运局副局长）

蔡庆雨  （区环保局副局长）

王明春  （区住建局副局长）

颜  勇  （区工商局副局长）

曹广书  （区质监局副局长）

马东峰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满福伟  （区广电中心副主任）

周传然  （区国土资源执法大队大队长）

苗  伟  （区商务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王  俏  （兖州工业园区经发局副局长）

金  波  （酒仙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朱  磊  （鼓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申  刚  （龙桥街道人大主任）

宋  波  （新兖镇副镇长）

周广全  （大安镇副镇长）

卞延峰  （漕河镇人大主席）

姜  磊  （小孟镇副镇长）

殷  磊  （新驿镇副镇长）

刘绪国  （颜店镇副镇长）

朱  革  （兴隆庄镇副镇长）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商务局，苗伟、蔡庆雨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综合组、清洁煤配送体系建设组、城区小型工业燃煤炉具淘汰改造组、城区散煤治理组、农村散煤治理组、煤炭市场监管组、资金保障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确定1名联络员为联系会议办公室工作人员。

附件2：

兖州区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我区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有效防控散煤污染、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实现空气质量明显好转，现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落实省委、省政府和济宁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全面整治、重点突破、标本兼治的原则，坚持清洁能源替代与清洁煤替代并举、疏堵结合的方针，通过加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落实优质煤煤源、完善清洁煤配送体系、改造原有燃煤设施、推广先进民用炉具、出台配套政策等措施，从2016年5月起，用3年左右时间打一场攻坚战，确保我区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全覆盖”。  

二、治理范围

在全区范围内对全部散煤进行替代。分三个领域：一是小型工业燃煤锅炉用煤；二是城区散煤，即城市规划区居民家中采暖、炊事用煤，以营利为目的的餐饮、洗浴等商业活动用煤，以及机关、学校、医院等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食堂用煤；三是农业生产、生活散煤，即农村地区（镇街驻地、村，下同）农作物大棚及养殖用煤，农村居民家中采暖、炊事等生活用煤。

三、任务目标

（一）城区。完成洁净型煤等清洁煤炭生产、配送体系建设和新型节能炉具推广工作。城区工业、商业活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小型燃煤锅炉、炉具等全部实施煤改气、煤改电；居民生活燃煤鼓励使用电、气等清洁能源替代，不具备条件的，推广使用新型节能环保炉具和燃用洁净型煤、优质兰炭等清洁煤。2016年9月30日起，城区取缔散煤销售点，禁止燃烧散煤；2016年12月底前，城区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面积达到城市建成区面积80%以上，禁燃区内严禁燃烧高污染燃料； 2017年9月底前，城区、工业园区基本实现集中供热；2018年9月底前，单台10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炉全部达到燃气锅炉排放标准限值；城区建成区内禁止新建每小时20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其他区域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10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

（二）农村。推广使用新型节能环保炉具，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商业活动、机关企事业单位炊事用煤推广使用洁净型煤、优质兰炭等清洁煤，有条件的地区鼓励使用电、气等清洁能源。2019年9月30日起，禁止销售、使用质量达不到标准的散煤。

四、责任分工

联席会议办公室下设7个组：综合组、清洁煤生产配送体系建设组、城区小型工业燃煤炉具淘汰改造组、城区散煤治理组、农村散煤治理组、煤炭市场监管组、资金保障组。各牵头部门负责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出台相关标准，抓好散煤清洁化治理的督导检查工作；各镇街、工业园区承担主体责任，负责落实本地区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任务。

（一）综合组。由区商务局、区环保局牵头，区商务局、区环保局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区商务局、区环保局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其他各成员单位配合。负责全面协调各项工作，定期召开区指挥部联络人员会议，督导工作进展，报送进度信息等。

（二）清洁煤配送体系建设组。由区商务局牵头， 区商务局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区环保局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其他各成员单位配合。负责出台具体实施方案及配套政策，指导洁净煤研发生产基地、配送中心建设，完善清洁煤配送网络。按照济宁市煤炭局的要求，做好洁净煤供应示范企业的协调。

（三）城区小型工业燃煤炉具淘汰改造组。由区环保局牵头，区环保局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区经信局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其他各成员单位配合。负责出台具体实施方案及配套政策，指导城区小型工业燃煤锅炉清理、取缔以及煤改气、煤改电环保改造等工作。

（四）城区散煤治理组。由区住建局牵头，区住建局分管负责人任组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其他各成员单位配合。负责出台具体实施方案及配套政策，加快供气、供热等清洁能源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满足清洁能源使用需求；负责指导城区家用散煤、商业活动散煤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炊事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

（五）农村散煤治理组。由各镇街、工业园区负责，出台具体实施方案及配套政策，推动农村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

（六）煤炭市场监管组。由区商务局牵头，区商务局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区工商局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区商务局、区环保局牵头，会同区公安局、区环保局、区质监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工商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区国土资源局等成员单位开展联合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运输、使用劣质散煤活动。区工商局负责查处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及禁燃区内销售高污染煤炭的行为。

（七）资金保障组。区财政局牵头，区财政局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区商务局、区环保局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其他各成员单位配合。主动做好资金保障工作，加大支持力度，并监督资金使用。

五、计划安排

（一）宣传发动阶段（2016年5月25日—6月20日）

一是各镇街调查摸排辖区内散煤用户数量及总用煤量。二是制定《兖州区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并启动实施。三是大力开展散煤清洁化治理宣传工作，充分调动各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城区核心控制区及周边城乡结合部推进阶段（2016年6月21日—2017年3月31日）

城区核心控制区及周边城乡结合部完成洁净型煤生产、配送示范体系建设和新型节能环保炉具推广工作。区域内工业、商业活动、机关企事业单位炊事用小型锅炉、炉具等燃煤设施全部实施煤改气、煤改电。居民生活燃煤鼓励使用电、气等清洁能源替代，不具备条件的，推广使用新型节能环保炉具和燃用洁净型煤、优质兰炭等清洁煤。2016年9月30日起，城区核心控制区取缔散煤销售点，严禁燃烧高污染散煤。
（三）全面推进阶段（2017年4月1日—2018年3月31日）

城区内工业、商业活动、机关企事业单位炊事用小型锅炉、炉具等燃煤设施全部实施煤改气、煤改电。居民生活燃煤鼓励使用电、气等清洁能源替代，不具备条件的，推广使用新型节能环保炉具和燃用洁净型煤、优质兰炭等清洁煤。2017年9月30日起，主城区禁止销售、燃用质量达不到要求的散煤。启动实施各镇驻地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
（四）农村地区推进阶段（2018年4月1日—2019年12月31日）

推广使用新型节能环保炉具，农业生产、农村居民生活、商业活动、机关企事业单位炊事用煤推广使用洁净型煤、优质兰炭等清洁煤，有条件的地区鼓励使用电、气等清洁能源。2019年9月30日起，农村禁止销售、使用质量达不到标准的散煤。

六、保障措施

（一）建立工作协调机制。一是建立例会制度。联席会议办公室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每月召开一次调度会。季例会由联席会议总召集人主持，联席会议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出席，汇报相关情况；月调度会由联席会议召集人主持，各成员单位联络员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二是建立信息报送制度。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及各镇街每月总结工作进展情况，并报送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席会议办公室汇总后形成工作简报及时报送区领导。

（二）建立网格化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各镇街属地化监管的作用，对散煤销售点、各类散煤用户进行网格化管理，落实好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全过程监管。

（三）完善激励扶持政策。研究制定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财政激励政策。统筹现有相关资金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方面适度倾斜，专项用于居民生活用煤、节能环保炉具推广、清洁煤炭生产加工、清洁煤储备配送体系建设等方面。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示范先行，支持各类投资主体和社会资本进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相关领域。具体财政激励政策，按照需求计划调查和工程测算情况，由区财政局会同区环保局、区商务局研究提出并及时落实，确保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顺利开展。

（四）明确质量要求。定期发布我区洁净型煤、兰炭等清洁煤质量要求，指导我区清洁煤炭的生产、加工和使用。

（五）严格督导检查。联席会议要加强对全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的组织领导；联席会议办公室要牵头组织开展督导检查。督导检查结果每月公布，对推动工作得力、提前完成目标任务的部门、镇街、园区及表现突出的个人予以表扬；对完成目标任务进度滞后、组织推动不力的部门、镇街、园区予以通报批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责任分工加强调度指导，着力抓好落实。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煤炭生产经营、煤炭产品质量、煤炭燃烧排放等方面的监督检查，严格控制劣质煤直接进入流通、使用环节，禁止进口、销售和燃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对生产、经营、燃用劣质煤炭和煤炭燃烧排放不达标的单位依法进行查处。 

（六）加强宣传引导。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加大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的宣传，引导社会各方积极参与。认真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及时曝光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的良好氛围和整体合力。
附件3：

兖州区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任务及进度计划表

	进度计划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一、宣传发动阶段（2016年5月25日－6月20日）
	制定兖州区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区商务局、区环保局

	
	调研区域内散煤用户数量和总用煤量
	各镇街

	
	制定清洁煤生产、配送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及配套政策
	区商务局、区环保局

	
	制定城区小型工业燃煤锅炉淘汰改造实施方案及配套政策
	区环保局

	
	制定城区散煤清洁化治理实施方案及配套政策
	区住建局

	
	制定居民生活用煤、节能环保炉具推广、清洁煤炭生产加工、储备配送体系等方面的财政支持政策
	区财政局

	
	发布煤炭质量指标要求，并定期发布煤炭质量抽检信息
	区商务局、区环保局、区经信局、区质监局

	
	各镇街建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领导机制，并制定本辖区内散煤清洁化治理实施方案及配套政策
	各镇街

	
	开展散煤清洁化治理宣传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二、主城区核心控制区及周边城乡结合部散煤清洁化治理阶段
	建立清洁煤生产、配送示范体系
	区商务局、区环保局、兖州工业园区、酒仙桥街道、鼓楼街道、龙桥街道、新兖镇，济宁市确定配送企业

	
	加快区域内供气、供热等清洁能源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区住建局，兖州工业园区、酒仙桥街道、鼓楼街道、龙桥街道、新兖镇

	
	完成城区散煤清洁化治理任务
	区住建局、区行政执法局，兖州工业园区、酒仙桥街道、鼓楼街道、龙桥街道、新兖镇

	（2016年6月21日至2017年3月

31日）
	完成工业小型燃煤锅炉淘汰改造任务
	区环保局、区经信局，兖州工业园区、酒仙桥街道、鼓楼街道、龙桥街道、新兖镇、

	
	拨付财政补贴资金，并监督补贴资金的使用
	区财政局，兖州工业园区、酒仙桥街道、鼓楼街道、龙桥街道、新兖镇

	
	开展联合执法，打击非法生产、销售、运输、使用劣质散煤活动
	区商务局、区工商局、区公安局、区环保局、区质监局、区交运局、区行政执法局、区国土资源局，兖州工业园区、酒仙桥街道、鼓楼街道、龙桥街道、新兖镇

	
	查处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煤炭及禁燃区内销售高污染煤炭的行为
	区工商局，兖州工业园区、酒仙桥街道、鼓楼街道、龙桥街道、新兖镇

	
	2016年9月30日起，主城区核心控制区取缔散煤销售点，严禁燃烧高污染散煤
	兖州工业园区、酒仙桥街道、鼓楼街道、龙桥街道、新兖镇

	三、全面推进阶段（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
	城区除核心控制区外的区域全面推进实施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
	各镇街、相关部门

	
	开展联合执法，打击非法生产、销售、运输、使用劣质散煤活动
	

	
	查处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煤炭及禁燃区内销售高污染煤炭的行为
	

	
	2017年9月30日起，城区禁止销售、燃用质量达不到要求的散煤
	

	
	启动镇驻地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
	

	
	拨付财政补贴资金，并监督补贴资金的使用
	区财政局、各镇街

	四、农村地区散煤清洁化治理阶段（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推广使用新型高效节能环保炉具，农业生产、农村居民生活、商业活动、机关企事业单位炊事用煤推广使用洁净型煤、优质兰炭等清洁煤，有条件的地区鼓励使用电、气等清洁能源。2019年9月30日起，禁止销售、使用质量达不到标准的散煤。
	各镇街


附件4

兖州区散煤清洁化治理核心控制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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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

区检察院。

———————————————————————————————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6月20日印发

———————————————————————————————

核心控制区范围


（北至环城路、东至滨河北路、南至滨河南路-南护城河路-龙桥南路-九州中路-扬州南路-西环城路-胜利路、西至荆州南路-荆州北路-建设中路-西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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